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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直属机关党支部工作制度

文章来源：国资委直属机关党委　　发布时间：2003-12-31

　　为全面加强国资委直属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及党

内有关规定，现将《国资委直属机关党支部工作有关制度》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一、党支部的设置

　　（一）正式党员3 人以上的部门和单位成立党支部。党员人数在7人以上的党支部，设立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支委会）。 

　　（二）支委会的产生和组成

　　1.支委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支委会每届任期2年或3年，任期届满应按时换届选举。如需延期或提前换届选举，须报上级党

组织批准。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1年。 

　　2.支委会一般设委员3-5人。可设书记、副书记、组织、宣传、纪检、群工委员等。党员不足7人的党支部，一般不设支委会，

只设书记1人，必要时可增设副书记1人。党支部书记一般应通过选举由本部门党员行政主要负责人担任，纪检委员一般由党支部副

书记兼任。

　　3.支委会委员在届期内缺额时，应召开党员大会及时补选。直属机关党委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任免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 

　　4.临时党支部应从严掌握，尽快选举产生正式党支部委员会，一般不超过1年，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二、党支部委员会的选举程序

　　（一）新建党支部的选举程序

　　1.向上级党组织写出建立党支部的请示。请示内容包括：人员数量、现有正式党员、预备党员的数量；支委会组成人员方案；酝

酿候选人情况等。

　　2.上级党组织批准后，召开支部党员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产生支部委员会。 

　　3.召开支部委员会，选举支部书记、副书记，进行委员分工。 

　　4.向上级党组织写出选举结果的报告。主要内容：支部党员大会选举结果，党支部委员会选举结果以及支部委员的分工情况。报

上级党组织审批。

　　（二）换届选举工作程序

　　1.召开支委会研究关于换届选举的有关事项；酝酿候选人；将候选人名单、选举办法等报上级党组织审批。 

　　2.上级党组织批准后，召开支部党员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差额选举新一届支委会。 

　　3.召开新一届支委会会议，选举书记、副书记，并进行委员分工。党支部书记一般应通过选举由本单位党员行政主要负责人担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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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将选举结果和支委会选出的书记、副书记以及支部委员的分工，报上级党组织审批。 

　　5.上级党组织批准后，及时向全体党员公布。 

　　三、党支部的基本工作制度

　　（一）领导制度

　　党支部实行集体领导和委员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方式

由支委会集体讨论决定。支委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二）请示报告制度

　　党支部至少每年一次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全面工作，重要问题应及时请示汇报。

　　支委会每年年终向党员大会报告工作，向上级党组织报送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三）民主生活会制度

　　党支部每年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厅局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每年还要参加一次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四）民主评议党员制度

　　党支部每两年对党员进行一次民主评议。

　　（五）“创先争优”活动制度

　　创建先进党支部、争当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活动要贯穿于日常工作之中。各支部按照直属机关党委的规定，开展

评选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活动。

　　（六）“三会一课”制度

　　1.党员大会。一般每半年一次。主要内容是：传达上级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听取和审议支委会工作报告；听取行政负责人关于

业务、行政工作情况的通报；选举新一届支委会，增补和撤销支部委员；讨论发展新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决定对党员的奖励和处

分等党支部工作的重要问题。

　　2.支委会。原则上每季度不少于一次，工作需要随时召开。主要内容是：研究、制定贯彻党组织决议、指示和协助行政领导完成

本单位任务实施保障监督的措施；分析党员、群众的思想情况，并向行政负责人通报；研究支部自身建设；研究党员教育管理、培

养和发展新党员工作；安排支部近期活动。

　　3.党小组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主要内容是：组织党员学习；研究党支部的决议和工作安排的落实措施；听取党员汇报思想和

工作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讨论发展党员工作；提出对党员奖惩的意见。

　　4.党课。每年至少安排两次党课教育活动，可吸收申请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课。 

　　（七）党费交纳制度

　　党员每月向党支部足额交纳一次党费。各总支、支部于当月15日前将实收党费上缴委直属机关党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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